三江学院教务处文件

教字〔2010〕46号

关于做好编印2010级人才培养方案工作的通知

各院（系）：

为了进一步规范教学管理，体现人才培养方案的严肃性，今年秋季学期开学前将编印2010年招生专业（包括“专转本”专业）的人才培养方案，现提出以下要求，请遵照执行。

一、原有的本科专业(包括专业方向)今年仍招生的，2010级按照2009级制定的培养方案继续执行。
二、今年新增本科专业(包括专业方向)须认真制定人才培养方案，具体要求请按《三江学院关于修订2009级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原则意见》执行。
三、所有2010年“专转本”招生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的培养计划，原则上参照本专业2008级教学计划后两年的课程设置制定，前两学期可根据需要适当安排必要的课程补修（主要是基础课程）。
四、2010级专科招生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修订要求将另行发文。
五、请于5月30日前将今年招生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电子稿发送至yuh@sju.js.cn，联系人：俞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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